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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图景

“没想到现在汽车年检服务这么好，把钥匙交给工作人员就行。大厅环境也很不错。
进门刚坐下就有人给我递热水，感觉很不错。”近日，车主张师傅在完成汽车年检后开心地
说。原来，宁波镇海机动车检测站日前推出了“一站式”的“交钥匙服务”。车主在检测站检
车时不用再跟车跑。车主来了有引导员直接到外检区接车，为车主完成安全检测、环保检
测的全过程。车辆和手续资料均由引导员在内部传递，车主只需在大厅缴费领证即可。快
捷、全面、贴心的优质服务受到车主青睐。 □董美巧/摄影报道

全省18个省际高速公路通道和18个普通
国省道交界处设置24小时运转检查站

18日起，
入浙的这些车辆“逢车必检”

（上接 1版）
2020 年主要目标任务的完成，标志着

“十三五”发展胜利收官。五年来，浙江交
通在部省坚强领导下，成绩斐然。全省综
合交通投资高达 1.36 万亿元、居全国第一，
是“十二五”的 2.2 倍；综合交通网络实现里
程碑式的发展，线网规模达 14.2 万公里，高
速公路突破 5000 公里、实现“县县通”，内河
航道实现所有地市“通江达海”；宁波舟山
港货物吞吐量连续 12 年稳居世界第一、集
装箱吞吐量连续 3 年全球前三；我省成为全
国第二个拥有三大千万级机场的省份，旅
客吞吐量突破 7000 万人次；海铁联运、内河
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双双突破百万标箱；圆
满完成“四好农村路”、污染防治、运输结构
调整等小康攻坚任务……交通运输事业实
现跨越式发展，在初步实现“总体适应”基
础上，逐步转向“先行引领”，在经济社会发
展中的先行地位进一步凸显。

会议指出，“十四五”是我国开启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个
五年。全省交通运输系统要围绕“把握新
发展阶段”，进一步认清交通发展的形势要
求，即“十四五”是我省交通现代化发展的

“重要窗口期”和“关键突破期”。要围绕
“贯彻新发展理念”，进一步理清交通发展
的总体思路，即勇担“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
省的先行官”这一光荣使命，聚焦服务构建
新发展格局，高水平建设交通强省，高标准
打赢迎亚运交通大会战，高质量完成交通
强国建设试点，争创交通运输现代化先行
省，努力为“重要窗口”建设增色添彩，为全
国 交 通 发 展 大 局 当 好 试 验 田、作 出 新 贡
献。要围绕“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找
准交通发展的主攻重点，实现“5 个率先”，
即率先构建 3 个“1 小时交通圈”，率先打造
物流成本最低、运行效率最高省份之一，率
先构筑高品质出行服务网，率先形成交通
高质量发展体系，率先构建行业整体智治
体系。

2021 年是建党 100 周年，是“十四五”规
划的起步之年，也是高水平交通强省建设
的关键之年。会议明确提出年度交通运输
工作的一系列量化目标：投资建设方面，综
合交通投资力争完成 3300 亿元，其中新增
高速公路 115 公里，完成普通国省道新改建

280 公里、农村公路新改建 2000 公里；新增
沿海万吨级以上泊位 5 个、内河高等级航道
里程 60 公里；新增机场航站楼面积 72 万平
方米。运输生产方面，全年综合运输客货
运量达 6.7 亿人、32 亿吨，同比增长 10%、
7%。绿色发展方面，淘汰老旧营运车辆 1
万辆，累计淘汰率 80%以上；新增更新清洁
能源公交车 1000 辆、出租车 2000 辆，清洁能
源化公交车、出租车比例均达到 85%；完成
50 套岸电建设任务，沿海五类专业化码头
岸电覆盖率达 75%。安全生产方面，事故起
数和死亡人数下降 20%以上。数字交通方
面，力争实现信息系统迁入政务云 100%、省
内电子证照覆盖 100%、省级依申请办理的
政务服务事项“一网通办”100%、掌上执法
率 100%。

会议要求，新的一年全省交通运输系统
要重点抓好 12 项重点工作。一是从严从紧
抓好交通疫情防控；二是狠抓交通有效投
资和重大项目建设；三是着力推进“四港”
联动发展；四是落实长三角一体化和“四
大”建设重点任务；五是加快建设世界一流
强港；六是深入推进民航强省建设；七是全
力推进科技创新和数字交通建设；八是推
动交通绿色转型；九是全面开展“平安交通
年”建设；十是开展“迎亚运、建窗口、促提
升”行动；十一是深化交通重点改革和法治
建设；十二是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
同时，要围绕群众关心的突出问题，认真办
好十项民生实事。

厅党组副书记、副厅长任忠主持会议。
嘉兴市交通运输局、杭州市交通运输局、宁
波市交通运输局、省海港集团分别围绕强
化精密智控，慎终如始抓好疫情防控；推进
重大项目建设，扩大有效投资；推进集中整
治，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交通；推进“四港”
联动，服务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
发展格局作主题发言。

厅领导，各市交通运输局、义乌市交通
运输局，舟山市港航和口岸管理局、台州市
港航口岸和渔业管理局、厅属各单位、厅机
关各处室负责人，以及省邮政管理局、省交
通集团、省海港集团、省机场集团相关负责
人参加会议。

□记者 冯晴颖 见习记者邹妍

加快建设高水平交通强省 争当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省的先行官

全省交通运输工作会议在杭召开

导报讯 近日，浙江省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印发《浙江省加强
冷链运输车辆管理确保进口冷
链食品应入尽入集中监管仓工
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方案》明确，于 2021 年 1 月
18 日零时起，在全省 18 个省际
高速公路通道和 18 个省际普通
国省道的交界处设置 24 小时运
转的检查站，对进入浙江省的冷
链运输车辆实行“逢车必检”、分
类处置，确保进口冷链食品应入
尽入集中监管仓。

早在 2020 年 12 月 4 日，浙江
就明确提出进口冷链食品闭环
管理要求，即省外流入本省储
存、加工（分包）、销售的进口冷
链食品，进口商或货主应提前 2
天在“浙冷链”系统中申报进口
冷链食品通关信息、目的地信息、
消毒信息，并预约集中监管仓。

此次设立的省际入浙检查
站主要查验进口冷链食品运输
的随附证明情况、进口冷链食品
信息申报情况和冷链运输车辆
信息登记情况，并对进口冷链食
品承运车辆的检查情况进行分
类处置：

随附证明齐全的——进入
省内储存、加工（分包）、销售的
进口冷链食品，承运车辆能够提
供入关环节消毒证明或省外规
范化的消毒证明和核酸检测证
明的，分两种情况分别处置：已
通过“浙冷链”系统申报进口冷
链食品通关、目的地、消毒等信
息的，放行承运车辆；未通过“浙
冷链”系统申报进口冷链食品通
关、目的地、消毒等信息的，现场
在“浙冷链”系统登记相关信息
后，放行承运车辆。

随附证明不齐全的——进
入省内储存、加工（分包）、销售
的进口冷链食品，承运车辆无法
提供入关环节消毒证明或省外
规范化的消毒证明和核酸检测
证明的，分两种情况分别处置：
已通过“浙冷链”系统申报进口
冷链食品通关、目的地、消毒等
信息并预约集中监管仓的，查验
车辆及司乘人员信息与申报信
息相符后，放行承运车辆；未通
过“浙冷链”系统申报进口冷链
食品通关、目的地、消毒等信息
或未预约集中监管仓的，现场在

“浙冷链”系统登记通关、目的
地、消毒等信息，录入车辆及司
乘人员信息，预约进口冷链食品
集中监管仓后，放行承运车辆。

属于过境进口冷链食品承
运车辆的——对过境的进口冷
链食品承运车辆，检查站工作人
员通过“浙冷链”系统现场登记
车辆号牌、司乘人员及联系方式
和目的地等信息后，放行承运车
辆。未按闭环管理工作要求将
承运的进口冷链食品运抵集中
监管仓的，由各地疫情防控冷链
食品物防专班核实情况，通过

“浙冷链”系统将相关承运车辆
纳入重点管控名单。各检查站
发现重点管控名单内车辆入浙
的，一律劝返。 □记者 卢衎羽

机动车检测“一站式”服务很贴心


